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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及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紫晶存储” ）分别于2022年5月12日、2022年9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下发的《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89号）、《关于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211号）。

截至目前，上述问询函核查已取得部分进展，尚未取得持续督导机构及2021年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公司将继续就问询函的相关

问题进行核查落实，后续取得进展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现就有关问题已取得的进展回复如下：

一、《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

第一部分 经营情况

问题1、关于光存储产品及解决方案类业务。 年报显示，2021年度公司光存储产品设备收入10,401.91万元，同比增长30.25%，毛利率

59.94%，提高11.43个百分点；光存储解决方案14,923.92万元，同比下降62.23%，毛利率17.84%，下降27.8个百分点。光存储设备业务和解

决方案业务的成本构成中，直接材料占比均在96%以上。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光存储产品及解决方案类业务前十名的客户名称及性质、销售内容、终端客户、应用项目，公司与相关客户的

历史合作情况，并说明设备业务收入增长、解决方案业务收入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光存储设备的类型、销量、单价、单位成本，

补充披露设备业务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解决方案业务直接材料的具体构成明细及平均单价变动情况，自产和外购的产

品类型、金额及占比，补充披露解决方案业务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直接材料采购价格的公允性。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2021年，公司光存储产品及解决方案类业务前十名的客户名称及性质、销售内容、终端客户、应用项目，公司与相关客户的历史合作

情况，具体参考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客户性质

销售内容

终端客户/应用项目 历史合作情况

产品信息 金额

1

山西紫晶天众科技

有限公司

第三方数据

中心运营

商、系统集

成商

光存储设备、

软件、个人存

储产品、集成

配套设备等

8,308.18

山西省太原市新基建绿色永固型信

息数据共享平台项目合同（第三、四

期）、长治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一

期、二期智慧园区（工业互联网）智

能管理平台项目

2019年首次合作成为公

司下游客户

2

广东博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第三方数据

中心运营商

光存储设备、

软件、存储介

质

4,221.37

石家庄“品质裕华、智慧大脑” 项目、

广州黄埔区移动数据中心项目

2021年6月首次合作成

为公司下游客户

3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集成配套硬件 1,734.51

湛江综合保税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智能化系统项目

2021年12月首次合作成

为公司下游客户

4

东威时代（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集成配套硬件 1,376.30

紫光路安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高速

公路机电工程服务器存储采购项目、

上海集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

酒店信息化集中采购项目等

2021年6月首次合作成

为公司下游客户

5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

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光存储设备、

软件、存储介

质

1,276.89 海口国兴龙华数据中心项目

2017年11月首次合作

United�DATA云数据

中心项目成为公司供应

商；2021年6月首次成为

公司下游客户

6

北京网联未来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光存储设备、

软件、集成配

套硬件等

891.06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酒店信息化集中采购项目

等

2020年7月首次合作中

国光大银行信用卡外呼

平台离线冷备份系统采

购项目成为公司供应

商，2021年6月首次成为

公司下游客户

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梅州分公司

电信运营商

技术服务、集

成配套硬件等

774.73

蕉岭县智慧城管运营服务项目、五华

县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扩容）建

设项目、梅州公安视频云建设项目业

务合作协议等

2017年12月首次合作成

为公司下游客户

8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集成配套硬件 613.55 梅州市党政机关电子公文系统项目

2021年1月首次合作成

为公司下游客户

9

湖南京东方艺云科

技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集成配套硬件 497.55

三里屯太古里南区S06南侧LED屏幕

改造项目

2021年6月首次合作成

为公司下游客户

10

深圳市华鑫立业科

技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光存储设备、

软件、存储介

质、集成配套

硬件

463.89

联邦学习AI系统存储项目、南方科技

大学信息化项目等

2021年5月首次合作成

为公司下游客户

根据公司披露《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司2020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公司将根据《事先告知书》内容对公

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进行自查，披露内容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的，将及时更

正并披露。 公司将更正上述定期报告后，对上述问题关于收入及毛利率同期对比情况进一步分析及回复。

问题2、关于对参股公司销售。年报显示，2021年度公司与多家参股公司及关联方发生交易，合计交易金额8,504.11万元，期末应收账

款25,109.92万元。 其中， 向山西紫晶天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大地紫晶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山西天众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额分别为5,

754.04万元、1,947.80万元、606.35万元，期末应收账款分别为12,248.72万元、2,164.04万元、678.39万元。 此外，对湖南数莲紫宸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中弘紫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应收账款6,675.45万元、2,060.30万元、1,283.01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2021年向参股公司及关联方的销售内容、应用项目、交付时点、收入确认时点，并结合参股公司及关联方的实

际需求，说明大额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2）结合参股公司获得股东投入、运营服务收入和取得金融机构融

资的进展，说明参股公司是否具备偿付应收账款的能力，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前期公告显示，2021年，公司地方政务数

据灾备中心业务以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建设完成后分期收取数据存储服务费的模式为主，请结合向参股公司大额销售的原因，说

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一、补充披露2021年向参股公司及关联方的销售内容、应用项目、交付时点、收入确认时点，并结合参股公司及关联方的实际需求，说

明大额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1、2021年公司向公司六家关联方天众科技、紫晶天众、大地紫晶、数莲紫宸、北京中弘、内蒙古中弘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销售金额 销售内容 应用项目 交付时点 收入确认时点

山西紫晶天众

科技有限公司

5,754.04

光存储设备、定制化行业应

用软件、信息技术及网络设

备等相关硬件、服务

山西太原市新基建绿色永固型信息数据共

享平台项目(三期、四期)、长治高新区智能终

端产业园一期、二期智慧园区（工业互联

网）智能管理平台项目

2021年9

月、12月

2021年9月、

12月

山西大地紫晶

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

1,947.80

定制化行业应用软件、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

件、服务

长治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一期、二期智慧

园区（工业互联网）智能管理平台项目

2021年9

月、12月

2021年9月、

12月

山西天众科技

有限公司

606.35

定制化行业应用软件、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

件、服务

长治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一期、二期智慧

园区（工业互联网）智能管理平台项目

2021年9

月

2021年9月

湖南数莲紫宸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127.33

光存储设备、信息技术及网

络设备等相关硬件

湘潭市新基建绿色大数据共享平台存储系

统项目

2021年

12月

2021年12月

北京中弘智慧

科技有限公司

22.12 光存储设备 中国光大银行项目

2021年

10月

2021年10月

内蒙古中弘紫

晶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46.47 光盘生产材料等

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中心项目一期生

产线采购项目

2021年4

月、8月

2021年4月、

12月

2、参股公司及关联方采购的实际需求

（1）山西太原市新基建绿色永固型信息数据共享平台项目（三期、四期）

根据大地紫晶与太原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山西大地紫晶新基建大数据共享平台项目投资协议》“新基建大数据共享平台” 将依托高

可靠、低成本、长寿命、低能耗的蓝光存储技术为核心的全国产化信息安全底座，有效汇聚全市及周边地区数据资源，搭建大数据资源池。

项目并计划在太原市建设不低于200PB，机房面积5000平米的新基建数据共享平台。该项目现阶段主要为太原市、县（区）政府及各部门

的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基础治理等部门和行业以及在册企业搭建数字化平台。 并为省属各厅局委办提供服务，同时未来计划

打造环首都数据存储中心和国家级新一代绿色数据灾备中心，为国家各部委以及中国北方地区提供数据灾备存储应用服务。大地紫晶已

与大数据应用局、太原市交通运输局等多个委办局签定合作协议，相关服务在进一步落实中。

（2）长治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一期、二期智慧园区（工业互联网）智能管理平台项目

长治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智能管理平台运用物联网、云计算、企业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蓝光、GIS/BIM等新型数字化

技术和智能化应用，建设园区“三大平台” ，即高端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心平台、智慧运营管理指挥中心平台和大数据共享中心平台，提升

服务政府和企业能力，助力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新业态与新型工业体系的云制造产业集群生态。

（3）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中心项目

根据公司、北京中弘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中心项目投资协议》，项目分期进行建，项目主

要建设政务云光存储大数据灾备中心、示范培训中心等，预计一期投入运营后将达到150个机架规模，其中光存储容量20PB。

（4）湘潭市新基建绿色大数据共享平台存储系统项目

根据公司与湘潭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湘潭市新基建绿色大数据共享平台项目投资协议书》，由公司联合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在

湘潭市投资建设“新基建绿色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与服务”项目，打造国内首屈一指、技术领先、安全可靠的“数据银行” 和数据存储交

易平台。 项目分期进行建设，建设存储总规模不低于200PB。 其中一期计划建设的存储规模不低于50PB。

二、结合参股公司获得股东投入、运营服务收入和取得金融机构融资的进展，说明参股公司是否具备偿付应收账款的能力，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参股公司获得股东投入、运营服务收入和取得金融机构融资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21年收

入金额

（含税）

2021年末

应收账款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运营服务及其他收入

金融机构融资进

展

回款情况公司

说明

1

湖南数莲

紫宸信息

科技有限

公司

143.88 6,675.45 6,000.00 3,260.00

“湘潭市新基建绿色大数据共享平

台存储服务采购项目 ” 每年 2,

264.92万元，3年合计6,794.76万元；

截至目前收到政府支付存储服务费

678.71万元。

已与某银行接

洽， 正与该银行

讨论固定资产贷

款方案。

1、 截至2021年

末累计已回款

3,468.44万元，

来源于实缴资

本和服务费收

入。

2、2022年至今

回 款 60.00 万

元。

2

山西紫晶

天众科技

有限公司

6,434.72 12,248.72

5,000.00 5,000.00

1、“太原市晋源区商务局新基建绿

色大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存储服务单

一来源采购项目” 每年1,800.00万

元，3年合计5,400.00万元。 截至目

前收到政府支付存储服务 费 1,

000.00万元。

1、已经取得融资

租赁款6,000.00

万元。

1、 截至2021年

末累计已回款

9,260.00万元，

来源于实缴资

本、融资租赁款

项。

3

山西大地

紫晶信息

产业有限

公司

2,135.04 2,164.04

2、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运营服务收入为3,459,119.52万元

2、长治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一期、

二期智慧园区（工业互联网）智能管

理平台项目： 合同金额6,589.18万

元，已收到政府回款658.92万元。 3、

大地紫晶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

月30日运营服务收入为1512万元。

2、大地紫晶已取

得金融机构融资

1300万元

2、2022年至今

回 款 45.00 万

元。

4

山西天众

科技有限

公司

678.39 678.39

5

北京中弘

智慧科技

有限公司

25 2,060.30

3000 3000

“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员会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乌兰察布市

政务云大数据容灾备份服务单一来

源采购” 每年2,000.00万元，5年合

计10,000.00万元。 截至目前收到政

府支付存储服务费1,200.00万元。

已取得光大银行

8,000.00万元贷

款。

1、 截至2021年

末累计已回款

6,043.00万元，

来源于实缴资

本和银行贷款。

2、2022年至今

回款8.12万元

6

内蒙古中

弘紫晶科

技有限责

任公司

52.51 1,211.11

注：上表序号2、3、4及序号5、6中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分别对应的是参股公司山西紫晶天众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中弘紫晶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

2021年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坏账计提比例对比情况如下：

账龄 易华录 同有科技 紫晶存储

1年以内（含1年） 3.86% 5.00% 5.00%

1至2年（含2年） 13.15% 10.00% 10.00%

2至3年（含3年） 22.56% 25.00% 25.00%

3至4年（含4年） 29.39% 57.10% 50.00%

4至5年（含5年） 47.47%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三、前期公告显示，2021年，公司地方政务数据灾备中心业务以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建设完成后分期收取数据存储服务费的模

式为主，请结合向参股公司大额销售的原因，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

公司参股子公司紫晶天众、大地紫晶、数莲紫宸、内蒙古中弘均系2021年之前设立，公司2021年报告期内与上述主体的交易主要为

前期业务的延续及部分信创等新业务的拓展，公司2021年未设立新参股公司开拓地方政府灾备业务。 2021年公司向上述参股子公司的

销售产品涉及地方政府数据灾备业务主要为向山西紫晶天众销售光存储设备31台，合计金额2,369.61万元，其他产品销售主要系信创、

解决方案等业务。

公司2021年以控股子公司方式参与建设地方政府数据灾备中心业务主要以子公司绵阳紫晶、赣州紫晶、抚州紫晶为主。 上述三个项

目在开工建设初期公司与当地政府均已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中标并签订定数据存储服务协议， 协议总合同金额三年合计11,550.00万

元。因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完成后以分期收取数据存储服务费的模式为主，其商业模式与向参股公司销售设备并确认收入的商业模

式存在差异。由于服务费确认收入为项目建设、验收及运营后收到客户回款并按照协议分期确认，收入确认存在一定滞后性，因此2021公

司数据存储服务费收入较少。 虽然2021年度在收入规模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入还无法和向参股公司销售的模式相比，但是从2021年开

拓地方政府数据灾备中心业务的实际执行角度来看，公司2021年业务战略为控股子公司项目的投资建设，因此公司认为前期信息披露准

确。

根据公司披露《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司2019年、2020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其中涉及上述部分参股公

司销售收入提前确认的问题，公司将根据《事先告知书》内容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进行

自查，披露内容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的，将及时更正并披露。 公司将更正上述定期报告后，对涉及上述参股公司的应收

账款计提合理性，以及销售的商业实质问题进行分析及回复。

问题3、关于信创类业务。 年报显示，2021年度公司信创业务快速发展，实现收入20,149.47万元，毛利率15.27%，在广东省、内蒙古自

治区等地区取得了重要突破。 公司信创业务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自有光存储产品占比较低，导致毛利率较低，对公司整体毛利贡献较小，

收入规模和同行业相比也较小，和公司光存储业务协同效应暂未明显体现。 信创业务的成本均为直接材料。

请公司：（1）补充披露信创业务前五名客户名称及性质、销售内容、终端客户、应用项目，公司与相关客户的历史合作情况；（2）补充

披露上述项目合同的付款安排、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期末应收账款及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3）分别列示上述项目最终交付的产品中

公司自产和外购的产品类型、金额及占比，补充说明该项目涉及外购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内容及采购金额，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4）结合信创业务的成本构成，公司与主要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合同条款、职

责划分、公司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说明公司信创业务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收入确认在会计处理上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业务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一、补充披露信创业务前五名客户名称及性质、销售内容、终端客户、应用项目，公司与相关客户的历史合作情况

公司紧抓信创战略机遇，以自主可控为核心，遵循“先有数据，后有存储” 的发展思路，布局信创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信创业务快速

发展，实现收入约2.01亿元，其中信创业务前五名客户的具体情况参考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客户性质 应用项目/终端客户 销售内容 收入金额

1

中国软件与技术

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系统集成商

江门202102项目、鄂尔多斯202109

项目、内蒙古202112项目、长软

092001项目、中软051806项目、中

软20200401项目、中软20212501

项目等

显示器、电脑、应用交付交换网关软件、

专业办公软件等信息技术及网络设备等

相关软硬件

8,148.24

2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梅州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建设服

务项目

协同办公平台、邮箱网关系统等信息技

术及网络平台系统服务

3,991.50

3

呼和浩特市亿西

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呼市亿西080201项目、呼市亿西

111701项目

一体机等信息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软

硬件

1,111.69

4

广东北软软件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鹤山ZWFW2021数据项目

台式机等信息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软

硬件

687.08

5

中国长城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 湘计海盾060302项目等

终端威胁防御系统、服务器等信息技术

及网络设备等相关软硬件

841.82

上述信创业务前五名客户中，除中国移动与公司于2020年开始合作泉州移动EC产业园云资源池建设项目外，其他客户均为2021年

首次合作客户。

二、补充披露上述项目合同的付款安排、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期末应收账款及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2021年确认收入300万元以上的信创项目合同的付款安排、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期末应收账款及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等具体参考

如下：

单位：万元

应用项目/终端

客户

收入金额

(含税)

付款条件

信用政

策

结算方式

期末应收

账款

截至目前回款情况

2021年回

款

2022年回

款

江门202102项

目

5,792.60

（1）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10%；

（2）余下部分视项目进度情况，在三年内分

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0%，最迟在2023年12月31

日前完成支付。

6个月 电汇 4,901.81 890.79 1,567.00

鄂尔多斯

202109项目

1,368.03

（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30%；

（2）产品到货签收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

同50%；

（3）项目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

同余款。

6个月 电汇 231.20 1136.83 -

内蒙古202112

项目

558.60

（1） 需方按照资金下达情况， 合同生效后支付

50%；

（2）根据供货进度，在到货验收合格后支付

40%；

（3）项目验收合格后支付10%。

6个月 电汇 55.86 502.74 -

长软092001项

目

379.12 自全部货物交货之日起90天内，sas支付全款。 -

SAS系统

商业承兑

汇票

- 379.12 -

梅州市政务协

同办公平台建

设服务项目

4,230.99

根据客户支付的实际进度来结算（甲方对乙方的

支付款项可能会有被动延期的风险）， 进行考核

支付相应款项。

6个月 电汇

36,

31.46-

599.53 669.55

呼市亿西

080201项目

677.21

（1） 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货款的

30%，乙方收到30%货款后开始排产。

（2） 甲方需在乙方发货前3个工作日向乙方

支付剩余70%货款， 乙方收到全部货款后需在

2021年8月20日前安排发货。

- 电汇 677.22 -

中软051806项

目

503.66 合同签订后5日内，向供方支付100%货款。 -

电汇、商

业承兑汇

票

503.66 -

鹤山

ZWFW2021数

据项目

776.40

（1）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5个自然日内，甲方向

乙方以电汇的方式支付10%；

（2）乙方发出货物前的3个/5个自然日内，甲

方向乙方电汇的方式支付90%。

- 电汇 - 776.40 -

湘计海盾

060302项目

551.32

合同标的经甲方及最终客户验收后， 甲方按照最

终用户的到款比支付货款， 甲方在收到最终用户

到款5个工作日内应向乙方转付。

- 电汇 229.86 321.46

三、分别列示上述项目最终交付的产品中公司自产和外购的产品类型、金额及占比，补充说明该项目涉及外购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

内容及采购金额，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一）上述项目最终交付的产品涉及采购的相关信息

上述收入300万元以上的信创项目最终交付的产品均为公司外购，采购产品（或服务）类型分为信息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应

用软件和集成服务，其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类别 占比

信息技术及网络设

备等相关硬件

应用软件 集成服务 合计

江门202102项目 外购 100% 3,025.02 599.85 - 3,624.87

鄂尔多斯202109项目 外购 100% 764.16 186.51 - 950.67

内蒙古202112项目 外购 100% 298.28 93.77 - 392.05

长软092001项目 外购 100% 300.00 - - 300.00

中软051806项目 外购 100% 339.21 - - 339.21

梅州市政务协同平台建设项目 外购 100% - 3,452.07 3,452.07

呼市亿西080201项目 外购 100% 491.94 - - 491.94

湘计海盾060302项目 外购 100% 404.54 - - 404.54

鹤山ZWFW2021数据项目 外购 100% 684.16 - - 684.16

以上项目涉及外购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内容及采购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前五大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江门202102项目

中电四川数据 服务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 2,116.89

广州爱联科技 打印机、扫描仪 366.56

广州朝盛环保 交换机、网络存储 294.65

广州云为华软件 数据库 229.12

江苏华存电子 固态硬盘 214.89

小计 3,222.11

鄂尔多斯202109项目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打印机、台式机、显示器等 455.23

内蒙古神州源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打印机、扫描仪、一体机等 240.58

呼和浩特市博兴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WPS办公软件、数科OFD软件 92.68

内蒙古铭道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机、扫描仪 46.05

内蒙古鑫辉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华为擎云L420�KLVV-W5821 40.14

小计 874.68

内蒙古202112项目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AL60IH/82（三星）23.8V、世恒DF712 206.39

四川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24AL60IH/82（三星）23.8V 55.57

内蒙古鸿昌运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版办公软件等 32.79

内蒙古双宇恒业电子有限公司 统信UOS�V20 31.48

内蒙古思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文档处理软件V3.0 29.51

小计 355.74

长软092001项目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擎天EF860 296.81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AL60IH/82（三星）23.8V+H�AOCPN\世恒

DF712特配+1T（v1）\世恒DF712特配+1T

2.95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硬盘ST4000NM000A�4T�SATA�3.5寸希捷 0.24

小计 300.00

中软051806项目

深圳中电长城信息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擎天ZF720-DBC�204544（F602）特配 331.23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擎天ZF720-DBC�204544（F602）特配 7.98

小计 339.21

梅州市政务协同平台建设

项目

广东复星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政务协同办公平台服务 3,340.57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服务 111.50

小计 3,452.07

呼市亿西080201项目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台式机、显示器等 449.79

中电长城科技有限公司 81台长城TN140A2 42.16

小计 491.95

湘计海盾060302项目

内蒙古北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终端威胁防御系统V1 367.60

深圳中电长城信息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世恒ZF719 20.15

融云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台式机、显示器等 16.19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AL60IH/82（三星）23.8V+H�、长城UF716 0.60

小计 404.54

鹤山ZWFW2021数据项目

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台式机、笔记本 405.40

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台式机 278.76

小计 684.16

公司信创业务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围绕自主可控战略，沿着“先有数据，后有存储”的发展思路，拓展信创类业务，因此业务拓展前期

自有光存储产品占比较低。公司将继续积极开拓信创类业务，加强光存储和信创产业协同效应，在信创替代过程中，逐步深入挖掘政府和

行业客户。 温冷存储和节能的业务需求，从国产、保密和碳中和等方面加大向信创客户推广公司蓝光存储产品力度，实现协同效应，逐步

扩大公司蓝光存储产品在信创类业务的销售占比。

（二）上述项目采购的前五大供应商关联情况

公司通过企查查公开信息查询上述项目涉及的相关供应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信息，并取得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问卷调查表》及《相关事项的承诺》，董事温华生自2022年5月起担任公司上

述信创业务“江门202102项目”的前五大供应商中的江苏华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16.25%出资份额

的淄博峰远恒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江苏华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2.0101%，除此之外，相关供应商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四、结合信创业务的成本构成，公司与主要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合同条款、职责划分、公司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说明公司信创业务是

否具有商业实质，收入确认在会计处理上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业务存在重

大差异

1、公司信创业务收入确认在会计处理上采用总额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准则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在判断收入的确认和列报应当采用“总额法” 还是“净额法” 时，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

公司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公司是否承担了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在确定公司

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是否为代理人时，需要综合考虑所有事实和因素（尤其是重大风险和报酬的承担情况），作出适当的判断。

一般认为，如果存在以下一种或数种情况，则公司自身被认定为交易的主要责任人：

①根据所签订的合同条款，公司是主要的义务人，负有向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主要责任，包括确保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可以被客

户接受。

公司在销售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书面或其他形式的声明，以及销售合同条款的约定，通常可以表明主要义务人是公司还是

供应商。

如果公司所提供的某项商品或服务可以有多个供应商，公司有能力从中自主选择使用哪一个供应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则表明公司

很可能是主要义务人，应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②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承担了一般存货风险，即存货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例如标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变动风险、滞销积压风

险等。

如果公司无权就已采购商品价格下跌损失从供应商处取得补偿或者无条件地将客户退回的商品再退还给供应商并取得补偿， 则很

可能表明公司承担了一般存货风险。

就提供服务的合同而言，如果合同约定，无论最终用户是否接受该服务，公司都必须向该服务的提供商支付报酬的，则表明公司承担

了与该项服务相关的“一般存货风险” ，应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③公司能够自主决定所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或者能够改变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或者自行提供其中的部分服务。

如果公司具备合理的定价自由权，可以在由宏观经济、行业和市场等因素确定的合理价格区间之内自行确定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的

价格，可能表明公司承担了交易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应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如果公司从实体上改变了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包装），或者自行提供其中的部分服务，则通常表明公司自身承

担了向顾客或用户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主要责任。如果公司参与了对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具体规格要求的确定，则按总额法确认收入的

可能性相对较大。

④公司承担了信用风险。

如果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即使最终客户无力付款，公司仍需承担向供应商支付货款或劳务款项的责任，此时公司则承担

了源自客户的信用风险；如果由供应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当顾客或用户提出索赔时，公司仍应先行承担赔付责任，再向供应商

追偿，此时公司则承担了源自供应商的信用风险。

如果公司在向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之前，已经从顾客或客户收到全部款项的（即此时公司尚未发生对供应商的付款义务），则公司

不承担交易过程中源自顾客或客户的信用风险。

如果不存在上述任一情形，则公司处于代理人地位，按所获取的佣金净额确认收入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如存在以下情况，可能表明公

司处于代理人地位，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a.根据所签订的合同条款，主要义务人是供应商而不是本公司。

b.公司在交易中赚取的报酬是事先确定的，或者是固定收益，或者是按确定比例计算。

c.公司不承担信用风险。

2、公司在信创业务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公司信创业务收入确认在会计处理上采用总额法，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的信创业务产品是包括：电脑、集成配套软件、服务器、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设备提供给客户。 公司为信创业务终端用户提供及

部署智能应用信息化建设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实施、测试、维护服务及有力支持。

（1）公司与客户的权利义务约定

信创业务中，公司与供应商、客户分别签订采购和销售合同，供应商与客户不存在直接的购销交易关系，公司与供应商、客户双方之

间的责任义务能够区分开来，公司负责向最终客户销售商品并承担责任的义务，为销售合同的主要责任人。

具体而言，公司与客户就整体项目进行谈判，包括定价、实施情况、商务条款等，并与客户签订两方合同。 公司综合考虑采购成本、调

试工作复杂度等情况，向客户出具整体项目报价。 公司作为合同的主要责任人，负有向客户交付项目产品并确保项目实现客户预期功能

的义务。

（2）公司与供应商的权利义务约定

信创业务中，公司在与客户进行接洽的过程中，采购部门即展开询价、确定供应商等工作。 确定供应商后，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

同，由供应商将信创产品发货至项目地，与此同时，公司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调试或指导，完成产品交付。

因此，公司通过询价等方式自主选择确定供应商，并且独立对客户负责，是销售业务的主要责任人。

（3）公司承担存货风险

公司承担存货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即商品的价格变动风险、滞销积压风险等。

公司与供应商的采购价格系通过询价确定， 而销售价格则由公司自主向客户报价， 采购价格不随公司对客户的销售价格变动而变

动，公司承担了该等信创产品的价格变动风险。 根据采购合同约定，供应商提供的信创产品经过公司验收后，产品正式交付至公司，公司

承担了相关的存货风险，后续无论最终客户是否接受该产品，公司都必须向供应商支付价款。

（4）信创业务实施过程中的销售信用风险承担情况

信创业务中，公司与供应商、客户分别签订采购和销售合同，分别独立的商定付款条件。 如果最终客户无力付款，公司仍需承担向供

应商支付货款的责任。即使由供应商提供的商品存在缺陷，当客户提出索赔时，公司仍应先行承担赔付责任后，再向供应商追偿。因此，公

司承担了该项目中的信用风险。

综上，信创业务中，公司单独向客户交付项目产品，就项目自主向客户进行报价，并承担了供应商交货后的存货风险、客户的信用风

险，公司在该交易中的身份为主要责任人。 公司对信创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依据是充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同行业同类业务会计处理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在开展类似

业务时亦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虽然上述企业与公司在行业、产品、终端应用、上下游细分市场情况、竞争状况等方面不完全一致，但其业

务模式与公司信创业务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类似业务披露名称 简要描述及判断 资料来源

浪潮软件（600756.SH） 软件及系统集成

软件及系统集成对应的成本全部为外购成本，可以合理推断该业务采

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2021年度报告

山大地纬（688579.SH） 硬件及系统集成

硬件及系统集成对应的成本主要为外购产品及服务，可以合理推断该

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2021年度报告

寒武纪（688256.SH）

智能计算集群系统业

务

外购的服务器、存储设备等计入主营业务成本，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2021年度报告

本公司 信创产品业务

外购的电脑、 服务器等信息技术及网络设备等计入主营业务成本，采

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2021年度报告

由上表可知，公司信创产品业务的相关会计处理与同行业公司模式类似的业务会计处理一致，不存在差异。

综上，公司信创业务具有商业实质，收入确认在会计处理上采用总额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业务不存在

重大差异。

问题4、关于新增供应商。年报显示，公司主要供应商变动较大，前五大供应商中广东复星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复星）和

航天数智（苏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数智）的实缴资本均为0，后者成立于2021年2月，新增供应商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数据）与新增客户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软件）同受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的控制，存在关联关系。

请公司：（1）补充披露广东复星、航天数智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与公司的接洽及合作过程，公司向其采购内容，应用项目及目前进

展，相关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补充披露公司向中国长城、中电数据

的采购内容，向中国软件的销售内容，从中国长城、中电数据采购并销售给中国软件的内容及金额，是否存在指定销售或采购的情形，说

明相关业务的交易背景及原因，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一、补充披露广东复星、航天数智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与公司的接洽及合作过程，公司向其采购内容，应用项目及目前进展，相关

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一）广东复星、航天数智的相关情况

经公开资料查询，广东复星、航天数智目前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金 所属行业 基本情况 股权结构

广东复星科

技技术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三

角镇东升移民区

桥头换段（唐丁

照、曹丽玲建筑

物一楼）

1000万元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成立于2014-12-09，黄燕燕任职执行董事兼经理，古国

专任职监事。 法定代表人为黄燕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441400324880067D。 主营业务包含计算机软硬件

开发、维护、培训；通信工程；装饰工程；各类电子设备、

仪器器、计算机系统集成等

黄燕燕，持股比例

51%；林娓，持股比

例49%。

航天数智

（苏州）科

技有限公司

常熟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湖山路

2号同济科技广

场1幢2110

500万元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成立于2021-02-08，周兆香任职执行董事，叶强任职监

事，彭功状任职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周兆香，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20581MA2578N288。 主营业务包含互

联网信息服务、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技

术进出口、基础电信业务、第一、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物联网技术应用研发及服务计

算机系统及集成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等

彭功状，持股比例

35.00%；叶强，持

股比例32.00%；周

兆香，持股比例

32.00%

（二）公司与广东复星、航天数智的接洽与合作过程

1、与广东复星的接洽与合作过程

广东复星为梅州当地多家单位提供政务信息化服务，如《梅州市梅江区芹洋学校教学设备设施采购项目》（金额2,258万）、《梅州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台式计算机采购项目》（金额321万）等。 2021年9月，公司与广东复星就梅州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建设服务项目

采购进行初步接洽。 广东复星根据项目需求提供了报价等资料，公司对其产品和技术进行了技术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并按照采购流程履

行询价比价等程序，双方签订合同，实施采购。

2、与航天数智的的接洽与沟通：

航天数智主要提供软件和算法的研发、硬件系统集成、计算机技术服务等产品和服务，其核心团队从事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工

智能、园区云等领域多年，同时借助高校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等资源和能力，具备项目实施能力。

2021年3月，航天数智了解到公司有项目需求，与公司接洽确定合作关系。 2021年8月，公司相关项目开始启动，双方开始正式合作。

航天数智根据项目需求提供了报价等资料，公司对其产品和技术进行了技术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并按照公司采购流程履行询价比价等程

序，双方于2021年9月签订合同。。

（三）公司向广东复星、航天数智的采购内容、应用项目及目前进展

公司向广东复星、航天数智的采购内容、应用项目及目前进展情况如下：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应用项目 目前进展

广东复星科技技术有限

公司

梅州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建设服务，包括：政务邮

箱系统、邮箱网关系统、政务云盘系统、数字档管

理系统、签名验签服务、PKI安全服务中间件服务、

证书载体服务等特殊基础设施服务、 系统运维服

务、数据迁移服务等

梅州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建设服

务项目

项目已完成交付并经

客户验收

航天数智（苏州）科技

有限公司

航天数智为应用项目提供项目的软件开发、 算法

研发、硬件系统集成、安装调试、技术服务等产品

和服务

长治高新区数智未来智造城 （智

能终端产业园）一期、二期智慧园

区（工业互联网）智能管理平台

（定制开发）项目

项目已完成交付并经

客户验收

（四）相关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经企查查公开信息查询广东复星及航天数智的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等相关信息，并取得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等

出具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问卷调查表》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相关事项的承诺》，相关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二、补充披露公司向中国长城、中电数据的采购内容，向中国软件的销售内容，从中国长城、中电数据采购并销售给中国软件的内容

及金额，是否存在指定销售或采购的情形，说明相关业务的交易背景及原因，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2021年，公司向中国长城、中电数据（含其子公司中电四川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主要采购信息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软硬件，采购不

含税金额为12,195.53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不含税）

中国长城及其子公司 电脑、服务器等 8,867.05

中电数据及其子公司 电脑、服务器等 3,298.76

合计 12,165.81

注：公司除向中国长城（含子公司）、中电数据（含子公司）采购电脑、服务器等以外，还向中国长城参股40%的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采购计算机组装生产线共计405万元。

2021年，公司向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中软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销售信

息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硬件及软件合计8,148.24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一控制下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确认收入金额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台式电脑、便携式笔记本、版式软件、打印机、扫

描仪、服务器、硬盘、软件等

7,553.98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器、软件、硬盘等 421.24

中软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系统、软件 113.14

合计 8,148.24

2021年公司从中国长城、中电数据（含子公司）合计采购12,165.81万元，其中3,853.75万元硬件设备销售给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不含税）

其中销售给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含子公司）的金额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等 8,896.77 1,736.86

中电四川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长城服务器 3,298.76 2,116.89

合计 12,195.53 3,853.75

销售给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均用于信创业务。公司根据终端客户需求，在项目初期组织技术人员为终端客户提

供相关信创产品系统的解决方案，依托终端客户需求设计解决方案，不存在指定销售或采购的情形。 因项目招投标要求签合同主体须具

有较高级别资质，因此由中国软件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终端用户签定合同，公司组织项目安装实施等服务，终端客户主要为政府类客

户，相关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第二部分 资产科目变动

问题5、关于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年报显示，2021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63,737.95万元，其中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34,754.04

万元，占比45.47%。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11,667.44万元，计提坏账11,667.44万元，计提比例100%。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52,070.51万元，

计提坏账4,255.86万元，计提比例8.17%。 此外，公司应收票据为0，期末已背书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6,686.72万元，公司将其终止确认。

请公司：（1）说明单项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形成原因、交易时间、账龄结构、逾期时长、交易对方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真实准确；（2）结合本期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依

据、标准，核实是否存在其他应按照单项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说明对其他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充分性；（3）说明商业承兑汇票是否

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根据公司披露《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司2017-2020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部分单项计提坏账涉及客户

的收入存在虚构。公司将根据《事先告知书》内容对公司相关年报进行更正。公司将更正上述定期报告后，对问题1和问题2进行进一步回

复。

3、说明商业承兑汇票是否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

截至2021年末，公司应收票据账面余额为500万元，计提减值准备金额500万元，应收票据账面价值为0万元。

截至2021年末，公司已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金额6,686.72.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出票人/承兑人 收款人 票据种类 汇票金额（万元） 备注

紫晶存储 梅州晶铠 商承 1,212.00 贴现

紫晶存储 梅州晶铠 商承 808.00 贴现

紫晶存储 梅州晶铠 商承 1,380.28 贴现

紫晶存储 梅州晶铠 商承 3,286.44 贴现

合计 6,686.72 -

由上表可见，上述期末已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均由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开具，收款人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合并报表中母公司的

应付票据与子公司的应收票据合并抵消，不属于“金融资产转移终止确认”的情形。

问题6、关于预付款项及其他非流动资产。 年报显示，2021年末，公司预付款项5,090.09万元，较上年末下降11.66%，其中对神州数码

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预付2,326.63万元，占比45.70%。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8,410.46万元，其中预付房屋装修款、设备款8,342.42万

元，较上年末下降38.22%。 2022年一季报显示，2022年3月末预付款项11,209.10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20.21%。

请公司：（1）补充披露对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预付款的采购内容、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付安排，并结合行业供需格局、

采购模式，说明大额预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2）补充披露2021年末预付房屋装修及设备款的预付

对象、明细构成、目前状态，合同约定的付款及交货进度，实际付款及交货进度，如存在差异，说明原因；（3）补充披露2022年一季度新增

预付款的预付对象、采购内容、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付安排，说明大额预付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一、补充披露对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预付款的采购内容、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付安排，并结合行业供需格局、采购模

式，说明大额预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预付款采购内容、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付安排情况如下：

项目 主要内容

采购内容 H3C、深信服等品牌的运算服务器及软件、核心网路设备、安全设备及软件、虚拟化软件及服务、安装调试费用等。

交易时间

2021年6月份公司根据项目需求进行询价比价，综合考量交付能力、价格等因素，确定与神州数 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

司合作，并于2021年7月份签订合同。

交付安排

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40%，货物发出前支付合同总额的50%，货到验收后7日内支付剩余10%，

当时合同约定货期为90天。

由于产业链供应紧张，部分零部件缺货、货期延误，公司与神州数 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签定延期交付补充协

议。 截至2022年2月份，有一批货物已经到货对方仓库，暂未发至公司。

交易背景

本项目为山西太原市新基建绿色永固型信息数据共享平台项目的扩建延续项目，项目完成后，按照太原市综合交通运

输指挥调度平台的需求，通过对数据机房建设项目为依托，配套相应的IT运营及应用系统，提供大数据存储能力。 在相

应国家政策要求下，部分政府委办局业务所产生的，必须保存较长时间的数据，存储在有能力有条件的核心数据机房；

本项目考虑涉及政府行业，选用H3C及深信服两个国产知名品牌。

整体应用涉及数据安全、算力、网络负载均衡等，应用复杂，考虑神州数码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涉及领域最广的IT领

域分销和增值服务商，多年来是致力于中国政府、金融、电信、制造及教育等许多重要业务领域中的IT服务提供商，有完

善的上下游供应链管理服务体系，IT产品线丰富，性能产品能满足终端需求，为保证项目顺利、安全的交付，我司经过认

真考察及评估，选择与神州数码开展合作。

二、补充披露2021年末预付房屋装修及设备款的预付对象、明细构成、目前状态，合同约定的付款及交货进度，实际付款及交货进度，

如存在差异，说明原因

2021年末，大额预付房屋装修及设备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预付对

象

期末预

付款余

额

采购内容

合同金

额

目前状态

合同约定 截至

2021年

末实际

付款金

额

截至

2021年

末实际

交付金

额

截至目

前实际

付款金

额

截至目

前实际

交付金

额

是否存

在差异

付款条件 交货进度

深圳众

杰伟业

科技有

限公司

6,

000.57

第3条100G生

产线

4,

784.10

除生产平台未到

货，产线其他设

备已到货。

订金65%；验货

20%；到货验收

10%；一年质保

5%

支付85%后

设备发货，到

货安装调试

验收

3,

697.93

1,

394.38

3,

975.29

4,

335.68

否

第4条100G生

产线

4,

769.30

除多腔溅镀机、

生产平台未到

货，产线其他设

备已到货。

订金65%；验货

20%；到货验收

10%；一年质保

5%

支付85%后

设备发货，到

货安装调试

验收

3,

705.91

95.57

3,

705.91

3,

036.88

否

第1、2条生产

线

已全部到货 86.68

发票未

到税额

所致

东莞市

联齐科

技有限

公司

324.8

2条100G线平

台段改造

872 已全部到货

预付50%，发货

前40%，验收款

10%

乙方收到预

付款后90天

内交货

784.8 460 784.8 865.84 否

深圳市

瓜甜实

业有限

公司

394.3

100G产线最

终检测设备

394.3 已全部到货 预付100%

乙方收到预

付款之日起，

交货时间5个

月

394.3 0 394.3 394.3 否

深圳市

华振城

进出口

有限公

司

446.73

ArgusXE-

bluXL检测

机、100G产线

IQPC顶部功

能模块加装、

蓝光测试机等

608.78 已全部到货

合同1：一年银

承；合同2：30%

订金，60%款到

发货，10%验收

款；合同3：半年

银承；

订制产品按

原厂商交付

为准

581.78 135.05 581.78 608.78 否

佛山市

阳辰建

设有限

公司

500

紫晶大厦装修

建设工程

2,

055.43

尚未验收 按工程进度付款

以实际支付

时间为准

1,

316.63

816.63

1,

316.63

1,

316.63

否

2021年末，公司支付深圳众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预付款6,000.57万元，采购2条100G生产线（第3和第4条100G生产线）。 其中，众杰

伟业合同PO-6642，总金额4,784.10万元，合同约定：订金65%，每个单元在厂商位置验收后发货前付20%，到货验收后支付10%，一年质

保5%。 按照目前交货、验收进度（注塑机已经验收、溅镀机和德国部分已到货未验收、平台段未到货），至2021年12月31日满足付款条件

应该支付的款项为4,066.49万元， 该合同至2021年12月31日实际支付款项为3,697.93万元。 众杰伟业合同PO-6668， 总合同金额4,

769.30万元，合同约定：订金65%，每个单元在厂商位置验收后发货前付20%，到货验收后支付10%，一年质保5%。 按照目前交货、验收进

度（注塑机已经验收、德国部分已到货未验收、溅镀机和平台段未到货），至2021年12月31日满足付款条件应该支付的款项为3,709.9万

元，该合同至2021年12月31日实际支付款项为3,705.91万元。

2021年末，公司对佛山市阳辰建设有限公司预付款500万元，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装修工程进度预付款，因年末受疫情影响，实际工

程量进展不及预期，因此形成预付款。

三、补充披露2022年一季度新增预付款的预付对象、采购内容、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付安排，说明大额预付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一季度大额新增预付款的预付对象情况如下：

预付对象

合同金

额

2022年

新增预

付账款

采购内容 合同时间 交付安排 交易背景

预付的

原因

期后到

货情况

山西金方舟

通信设备有

限公司

5,

015.27

2,

004.00

服务器，存储，交换

机，网络安全设备

等

2022/1/25

预付30%，货到付60%，

验收付10%；收到预付

款后60日内完成交货

长治市XC数据中心项

目建设需求

XC产

品需预

付款订

货

未到货

浙江宇联信

息发展有限

公司

2,

584.12

1,

003.00

综合布线系统、计算

机网络系统等一批

2022/1/25

预付45%，货到付40%，

验收后15%；收到预付

款后，常规产品10个工

作日内交付。

广外附设广州龙涛外

语实验学校智慧校园

项目

预付订

货款

未到货

广州中鸣智

慧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2,

320.00

362.76

购买ZL6120S-D3�

基础设备

2020/9/4

预付30%，货到尾款

70%；预计90个工作日

生产备货需求

备货预

付款

未到货

神州数码系

统集成服务

有限公司

6,

572.74

302.46

服务器及软件、存储

设备及软件、网络设

备及软件、安全设备

及软件、虚拟化软件

及实施服务。

2021/7/13

预付40%，发货前50%，

验收后10%；收到第二

笔货款后60日到货

山西省太原市新基建

绿色永固型信息数据

共享平台项目

预付订

货款

未到货

深圳市海辉

联创科技有

限公司

330.00 292.04 天融信防火墙 2022/3/30 15天到货

目前几个政企客户、数

据中心和我司自用数

据中心在等保及上网

络安全设备需求，准备

上线一批防火墙，天融

信为国内一线安全品

牌，深圳海辉联创是天

融信华南区代理商，是

厂商推荐的出货渠道

天融信

出货政

策是需

预付后

厂商下

单生产

已到货

注：表中新增预付款系2022年一季度末预付款余额较2021年末预付款余额增加的金额。

2021年一季度新增预付款主要用于项目所需的服务器、存储交换机、网络安全设备等信息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的采购，根据合同约定

的付款条件支付，在一季度未交付而形成预付款。

公司将进一步自查确认上述大额预付款的合理性。

问题7、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2021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27,491.46万元，较上年末增长38.88%，远超营业收入及成本增幅。 其中，

在产品7,750.28万元，增长110.10%，库存商品10,111.82万元，增长192.25%，主要系退货导致存货增加，发出商品3,307.55万元，下降

21.91%。

请公司：（1）补充披露在产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具体内容，结合在手订单、备货周期，说明剔除退货因素后存货的变动情况及原

因；（2）结合各类产品销量、价格、毛利率变动趋势，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根据公司披露《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司2017-2020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公司将根据《事先告知书》内

容对公司相关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进行自查，披露内容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的，将及时更正并披露。因公司存

货、及各类产品历年来销售、价格、毛利率变动趋势需要在对更正后的定期报告基础上进行分析，公司将更正上述定期报告后，对该问题

进行进一步回复。

问题8、关于固定资产。 年报显示，2021年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54,048.69万元，较上年末增长74.80%，新增部分主要为机器设

备及房屋及建筑物。 部分机器设备因技术改造金额减少8,602.14万元。 此外，截至年报出具日，光伏设备账面价值1,050.27万元，为暂时

闲置的固定资产，未计提减值。

请公司：（1）补充披露新增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用途、所在位置，结合固定资产的使用状态、商业模式、服务对象、经济效益，说明减

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补充披露新增生产线的投产情况，良率爬坡及产能利用率，技改生产线的目前进展和预计完成时间；（3）结合

目前状态，产生的效益情况，说明光伏设备是否发生减值。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一、补充披露新增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用途、所在位置，结合固定资产的使用状态、商业模式、服务对象、经济效益，说明减值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

新增固定资产主要为大容量光存储介质200G、100G生产线及介质生产用检测设备， 以及3号4号厂房和绿色云存储总分控中心等，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新增固定资产 原值金额 用途 使用状态 所在位置 服务对象 商业模式

计提减值

准备

BDR生产线-200G 12,734.06 用于200G存储介质生产 投入使用

梅州畲江工厂

自主生产用

主要设备

从外购介

质转换成

自主可控

技术生产

介质经营

模式

无需计提

BDR生产线-100G 4,143.02 用于100G存储介质生产 投入使用

BD-R（100G）TE/FE��专用机 494.6 用于存储介质的检测 投入使用

蓝光检测设备 626.57 用于存储介质的检测 投入使用

TEFE承载机构 102.07 用于存储介质的检测 投入使用

紫晶绿色云存储中心-总分控中

心

3,653.13 数据存储服务等用途 投入使用

梅州畲江工厂、

电信梅州机房

政务、公检法

等终端用户

自建后再

提供存储

服务模式

无需计提

园区3号、4号厂房及电力设备 7,807.22 生产配套厂房

未投入使

用

梅州畲江工厂

厂房生产设

备及配套设

施

- 无需计提

其他 311.29

用于介质生产用的模具、

周边设备等

投入使用 梅州畲江工厂

自主生产用

配套设备

- 无需计提

合计 29,871.96

公司基于整个光存储行业发展特点和客观规律，结合自身实力及技术演进情况，布局从25G� 、100G、200G等多种大容量蓝光存储介

质国产化，成为具有自主可控技术生产光存储介质的生产商及供应商。 若未来大容量蓝光存储介质的生产达到预定良率及生产状态，自

产的存储介质除其特有的安全、可靠的特性外，还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可提高公司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为光存储应用市场的开拓奠定基

础，达到可满足互联网等潜在客户对于光存储成本降低的诉求。

截至2021年底新增固定资产中投入使用的9号线-200G生产线、7号线-100G生产线及检测设备已正常开展生产活动，2021年10月

200G、100G生产线正式量产，当年度实现产出100G、200G存储介质良品数量分别为20.92万张、25.15万张。期后为提升良率、降低占地面

积和能耗、提升质量稳定性、提升产品兼容性等进行技改，9号线于2022年3月份开始双模技改，8月底完成；7号线2022年8月份技改完成

后可实现正式量产。 绿色云存储总分控中心与中国电信梅州分公司签订视频云项目合同，已实现销售收入金额为991.10万元。

公司在期末对新增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查，未发现新增资产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

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因此无需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二、补充披露新增生产线的投产情况，良率爬坡及产能利用率，技改生产线的目前进展和预计完成时间

公司拟建设100G产线4条、200G产线1条。 第一条100G（7号线）产线于2021年10月份量产后，为提升良率、降低占地面积、提升质量

稳定性、提升产品兼容性等进行技改，并于8月底完成；第三、四条100G（10、11号线）产线，目前进行单元调试，预计在12月联调联试后投

入量产。 200G（9号线）产线2021年10月进入量产，2022年3月为增加生产弹性、测试新材料配方、提升产品兼容性进行双模技改，已于

2022年8月完成技改。

产线 目前状态 目前良率 目前产能利用率

第1条100G（7#）

2022年2月为了持续提升良率、缩小占地面积、提升质量稳定性

进入技改状态。

48%~57% 待料

第2条100G（8#） 2022年4月进入量产 40%-60% 40-60%

第3、4条100G（10#、11#） 单元调试改造中；设备全部到位后2022年12月进入联调联试。 0

第1条200G（9#）

为提升生产弹性、提升良率、提升质量稳定性、提升产品兼容性

技改中，2022年8月完成双模技改。

40-60% 40-60%

目前100G、200G存储介质生产国外平均良率大约在40%~65%。

三、结合目前状态，产生的效益情况，说明光伏设备是否发生减值

（一）光伏设备的基本情况

公司光伏设备装机容量为10197.4Kw，于2016年12月完工转固，目前电站正常发电，资产正常使用。

公司在2020年4月因公司厂房施工拆除四站光伏面板1975.7Kw，该厂房已于2021年底完工，经施工方测算，拟于2022年度将发电总

量909.45Kw的光伏板重新放置于厂房楼面。

1、光伏面板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末

安装面积（平方米） 容量（Kw） 容量占比

一站（A区） 3,600 539.00 5.29%

二站（B区） 5,105 767.30 7.52%

三站（C区） 2,086 313.60 3.08%

四站（30亩地面） 13,144 1,975.70 19.37%

五站（E区） 7,462 1,121.60 11.00%

六站（F区） 2,706 406.70 3.99%

七站（威尔信） 5,477 823.20 8.07%

八站（珠江啤酒） 21,140 3,177.40 31.16%

九站（裕源） 7,138 1,072.90 10.52%

合计 67,858 10,197.40 100.00%

注：四站（30亩地面）已于2020年4月因公司厂房施工拆除。

2、光伏设备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2021年末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组件 5,492.78 1,304.53 23.18 4,165.07

汇流箱 68.93 16.37 0.29 52.27

并网逆变器 463.68 110.12 1.96 351.60

支架 550.00 130.62 2.32 417.05

箱变 235.00 55.81 0.99 178.20

监控系统 57.00 13.54 0.24 43.22

高压柜 54.00 12.83 0.23 40.95

桥架 187.77 44.59 0.79 142.38

万用表 0.33 0.07 0.26

合计 7,109.49 1,688.49 30.00 5,390.73

（二）收益期的确定

基于光伏面板厂商指导使用寿命25年，由于公司2013年开始安装面板，2014年大面积安装，至2016年12月转固，因此前几年并未给

公司带来经济流入。 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周期及光伏组件经济寿命等因素合理确定预测期。 因此，判断收益期为20年。

（三）净现值法的确定

1、根据佛山市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及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于2012年2月23日出具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知网公开的

学术研究资料，发电量计算公式总结如下：月发电量=系统安装容量×月日照小时数×系统总效率

(1)�系统安装容量=10007Wp，为定值;

(2)�系统总效率=η1*η2*η3=86%*96%*99%≈82%（光伏组件阵列效率η1、逆变器的转换效率η2、交流并网效率η3），为定值;

(3)�月日照小时数，由于天气变幻莫测，未来20年难以较准确估计，因此采用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的方法;

(4)� � NASA数据库：梅州市地理位置为东经 115.98�度，北纬 24.01度。

2、本项目运营期为 20年，运营期内光伏组件的功率呈线性衰减，平均每年衰减 0.4%，并假设逆变器的转换效率没有发生衰减，即光

伏系统总效率的衰减速率与光伏组件衰减速率完全一致。 因此，计算出第一年发电量后，可以求出项目累计发电量。

3、年收入=年发电量*近5年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梅州供电局结算价均价

4、净现值 NPV=∑（CI-CO）×（1+i）^(-t)

（1）CI：现金流入，即每年发电收入

（2）CO：现金流出，即每年人工费、维修费、财务费用和税费等

（3）（CI-CO）：第t年净现金流量；i：基准折现率

5、根据2009年7月21日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决定综合采取财政补助、科技

支持和市场拉动方式，加快国内光伏发电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 根据财政部财办建〔2013〕90号文件《关于清算2012年金太阳和光电

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的通知》，公司实际收到政府补贴10,007Wp×4.00� =4,003万元。公司支出金额=[（设备原值-预计残值-政府补助）

/折旧年限]×剩余折旧年限=[7,109.49（1-5%）-4,003.00]/20×15=2,063.27万元。

6、折现率参照央行官网一年期贷款利率为4.35%。

7、近两年营业收入和成本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发电量 776.75 764.76

营业收入 311.39 306.58

营业成本 433.29 436.89

减：政府补助分摊 200.15 200.15

实际营业成本 233.14 236.74

毛利额 78.25 69.84

毛利率 25.13% 22.78%

（四）资产组净现值计算表

单位：万千瓦时、万元

项目 未来年数 预计发电量 租金 税费 预计人工 折现值

2022年 1 861.24 61.78 52.39 23.79 241.67

2023年 2 857.80 63.16 52.09 24.98 228.08

2024年 3 854.37 63.00 51.88 26.22 216.43

2025年 4 850.95 62.84 51.67 27.54 205.31

2026年 5 847.55 64.22 51.37 28.91 193.52

2027年 6 844.16 64.07 51.16 30.36 183.42

2028年 7 840.78 63.91 50.95 31.88 173.79

2029年 8 837.42 65.29 50.66 33.47 163.55

2030年 9 834.07 65.14 50.45 35.14 154.80

2031年 10 830.73 64.99 50.24 36.90 146.45

2032年 11 827.41 66.37 49.95 38.75 137.57

2033年 12 824.10 66.22 49.74 40.68 129.98

2034年 13 820.80 66.07 49.54 42.72 122.74

2035年 14 817.52 66.94 49.28 44.85 115.29

2036年 15 814.25 66.80 49.07 47.10 108.71

合计 12,563.13 970.81 760.43 513.28 2,521.32

经测算，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合计为2,521.32万元，大于公司支出金额2,063.27万元，不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基于谨慎性考虑，在2021年度报告中已对该资产组计提30万元减值准备。

问题9、关于在建工程。 年报显示，2021年末，公司在建工程19,226.36万元，较上年末增长22.15%。 其中3个项目为原有项目，账面价

值8,445.42万元；本期新增8个项目，账面价值10,780.94万元；此外本期4个项目转固，账面价值10,038.38万元。 2022年一季报显示，

2022年3月末在建工程28,403.70万元，较上年末增长47.73%。

请公司：（1）结合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具体标准、项目工程建设的投资和建设进度、相关工程是否已完成竣工结算、是否达到

可使用状态、是否存在分批启用的情形等，说明是否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补充披露2021年度和2022年一季度新增项目的具体内容、用途、所在位置、供应商情况，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说明新增大额在建工程

的原因及合理性，后续转固计划及预计时间安排。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一、结合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具体标准、项目工程建设的投资和建设进度、相关工程是否已完成竣工结算、是否达到可使用状

态、是否存在分批启用的情形等，说明是否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一）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具体标准

公司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在建工程按实际发生的成本计量，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并自次月起开始计提折旧。

公司已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对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的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自制或自建固定资产完工后，由资产管理部门

组织验收，验收合格资产管理部门开具《资产（固定）验收报告》，一份交财务部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

资产〉应用指南》规定：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估计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待办理竣

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需要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因此，公司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作为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具体标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项目工程建设的投资和建设进度、相关工程是否已完成竣工结算、是否达到可使用状态、是否存在分批启用的情形等，说明是

否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2021年末主要在建工程项目投资和建设进度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预算

数

上年年末

余额

本期增加

金额

本期转

入固定

资产金

额

期末余额

资金进

度比

2021年主要进展

1

大数据安全云存储

技术项目-100G第

2条生产线（8号

线）

3,851.33 4,109.88 608.16 4,718.05

122.50

%.

截止2021年底，BDR-100G-8号线产线

设备尚在调试状态中，尚未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2

大数据安全云存储

技术项目-100G第

3条生产线（10号

线）

4,387.43 1,256.88 1,256.88 28.65%

打码系统、注塑机、多腔溅度机等已到货、

已领用部分在建工程材料，工程进度尚未

达到可使用状态。

4

100G第4条生产线

（11号线）

4,233.72 116.42 116.42 2.75%

打码系统、注塑机等已到货，已领用部分

在建工程材料，工程进度尚未达到可使用

状态。

3

大数据安全云存储

技术项目-产线共

有设备

963.08 830.21 689.29 140.92 86.20%

BD�Master蓝光测试机、BD-R（100G）

TE/FE�BDX-PR1MDSSL�专用机、

TEFE承载设备2021年11月达到可使用

状态并办理转固，干燥机、检测机尚未安

装调试完毕，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5

绿 色 数 据 中 心

-JC01

4,189.79 1,516.92 661.64 2,178.56 52.00%

主要系赣州信丰紫晶绿色云存储中心未

达到可使用状态

6 紫晶大厦装修工程 2,055.00 1,087.19 1,087.19 52.90%

室内装修未完成，外饰LED、地坪工程基

本完成。

7

智慧档案产业园示

范基地项目

886.00 390.98 390.98 44.13%

主要系供应商因定制化开发进度滞后导

致系统未能按计划完成安装及调试。

8

光学树脂研发平台

设备

4,500.00 3,731.54 166.01 3,565.53 82.92%

主要系BDR-25G-1号线、6号线技改转

入低温双VU项目在建工程，尚未完工。

9

内蒙古长城综合工

程

968.52 823.99 823.99 85.08%

新增智能化生产线建设、厂房及展厅装

修，项目进度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10

西南冷数据存储中

心机房建设项目

6,178.13 4,574.23 4,574.23 74.04% 主要系项目进度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合计

32,

213.00

5,626.81

14,

081.25

855.3

18,

852.75

注：大数据安全云存储技术项目-100G第2条生产线（8号线）资金投入进度比为122.50%的原因，主要系改进工艺提升生产良率进

行技术改造而增加的改造成本所致。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1年末主要在建工程项目中，相关在建工程项目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亦未办理竣工结算，由于每个项目都是

单一整体，期末相关在建工程未达到可使用状态，不存在分批使用的情形。因此公司在建工程项目不存在延迟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相关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补充披露2021年度和2022年一季度新增项目的具体内容、用途、所在位置、供应商情况，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说明新增大额在建

工程的原因及合理性，后续转固计划及预计时间安排

（一）2021年和2022年一季度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地点

投资预算

数

本期增加

金额

本期转

入固定

资产金

额

期末余额 进度 供应商 业务模式

预计到

可使用

状态时

间

1

大数据安

全云存储

技术项目

-100G第3

条生产线

（10号线）

广东梅州畲江新

厂房

4,387.43 4,141.20 4,141.20 94.39% 众杰伟业

自主生产蓝光存

储介质用于配套

光存储设备销售

2022年

12月

2

100G 第 4

条生产线

（11号线）

广东梅州畲江新

厂房

4,233.72 2,745.85 2,745.85 64.86% 众杰伟业

自主生产蓝光存

储介质用于配套

光存储设备销售

2022年

12月

3

大数据安

全云存储

技术项目-

产线共有

设备

广东梅州畲江新

厂房

963.08 866.53 822.16 44.37 89.98% 深圳华振城

自主生产蓝光存

储介质用于配套

光存储设备销售

2022年

12月

4

西南冷数

据存储中

心机房建

设项目

云南石林生态工

业集中区

6,178.13 4,574.23

2,

483.99

2,090.24 74.04%

云南建设装饰集

团、北京网联未

来、云南国芯科

技等

为当地政府单

位、企业提供数

据存储服务

2022年

12月

5

光学树脂

研发平台

设备

广东省梅州市梅

县区畲江镇广州

(梅州)产业转移工

业园B区2号楼

4,500.00 3,731.54 166.01 3,565.53 82.92%

广州锐霖、众杰

伟业

自主生产蓝光存

储介质用于配套

光存储设备销售

2023年5

月

6

紫晶大厦

装修工程

广东省梅州市梅

江区

2,055.00 1,553.87 1,553.87 75.61%

佛山阳辰建设、

广东德业、梅州

宏德等

建设梅州办公大

楼装修工程

2022年

12月

7

内蒙古长

城综合工

程

内蒙古鄂尔多斯

高新区

968.52 826.64 826.64 85.35%

内蒙古世辰建

工、内蒙古中道、

中电智能等

自主生产信创设

备、融合存储软

硬件研发、适配

和生产销售

2022年

12月

8

智慧档案

产业园示

范基地项

目

广东梅州梅县区

畲江广梅产业园

绿色创心中心9号

楼

886.00 541.00 541.00 61.06%

宁波昆吾、梅州

翼智

为政府单位、企

业提供数据档案

服务收费

2022年9

月

9

长城紫晶

办公区装

修工程

北京市大兴区经

济开发区金苑路

29号4号楼1层

970.80 571.75 571.75 58.89%

北京富美达建

设、北京旭锋建

设、北京盛得缘

家具

为提供企业办公

之用

2022年

10月

10

紫晶绵阳

信息港数

据中心项

目

绵阳市游仙高新

区军民融合产业

园北区加速器2号

楼三层

1,000.00 245.91 245.91 24.59%

中时讯、四川瞰

石、四川腾工

为绵阳市当地政

府和事业单位提

供数据存储服务

2022年

12月

合计

26,

142.68

19,

798.52

3,

472.16

16,

326.37

注：以上项目中项目1-8项为2021年度新增，项目9-10项为2022年一季度新增，预计转固时间均为预测，后续以实际情况为准。

如上表所示，2021年及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包括生产设备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研发项目、自营项目（提供存储

服务）和内蒙古长城综合工程（含营销展厅项目），主要系：

1、上表序号1/2/3为公司新增第3/4条大容量蓝光存储介质产线及共有设备，产线采购大部分组件已到货，待完成安装调试；

2、新增西南冷数据存储中心，自建数据中心项目，充分利用云南省、石林政府的发展战略和定位，聚合自主安全信息化产业链条集

群，与地方政府共同推动项目公司成为云南省、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冷数据存储（灾备）中心，优先承接石林数字化工程，协助公、检、法、博

物馆、档案馆和住建局等部门完成大数据档案数字化和冷数据存储管理工作。 基于石林的业务场景实践，打造面向全国的智慧数字档案

产业园示范基地；试点打造面向全国的庭审音视频和卷宗数据永久保存的“互联网+法院”范案例；打造面向全国的政务数据安全可靠归

档的示范标杆项目，满足人社、财政、国土、税务等部门数据归档要求，拓展存储服务业务，同时对现有公司的设备销售业务进行有效补充

和延伸。

3、公司新增光学树脂研发平台设备采购已到货并进入技术改造，研发大容量光盘介质生产过程中主要工艺光学树脂、旋涂工艺及低

温快速UV固化等工艺，从而提高我司BDR光盘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产能和成品率，降低生产成本。

4、紫晶大厦装修为梅州办公大楼装修工程，装修工程完成后，部分作为紫晶存储办公用途，部分用于出租及出售，获取稳定现金流支

撑公司发展资金需求；

5、内蒙古长城综合工程，公司进行全国营销网络布局所致。2021年在内蒙古新增展厅装修、信创设备智能化生产线在建工程项目，其

实施主体为公司与中国长城合资设立的子公司长城紫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内蒙古长城” ）。 内蒙古长城主要从事信创产品业务（具体包括存储服务器、国产个人电脑、软件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国产化信息系

统的行业和政府等领域智慧集成，以及光存储产品设备销售等。内蒙古地区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目前在全国具有较为突出的地

理优势和战略优势，根据与中国长城战略合作布局，公司拟将内蒙古长城打造为辐射华北地区信创业务的中心和生产生产适配基地，在

其所在地建设厂房并装配制造造国产化个人电脑、存储服务器等信创产品，建设具具备分布式存储器生产能力的柔性生产线；同时建设

展厅，用于长城信创自研产品、蓝光存储产品和解决方案等展示，便于公司向该地区审厂客户进行业务宣传、业务拓展等。 6、智慧档案产

业园示范基地项目： 在梅州建设智慧档案产业园示范基地是公司进一步布局拓展公司蓝光存储全产业链业务场景中档案数据场景的需

要。

档案作为数据保存的一种形式，符合公司光存储“介质-设备-软件-解决方案” 的发展路径，紫晶存储已将智慧档案全产业链服务

作为公司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在广东、北京、江西等多个省市开展了智慧档案全产业链的相关业务，是公司延展蓝光存储业务的重要战略

方向。 公司计划依托梅州建设智慧档案产业园示范基地，一方面可以增加业务收入；另一方面是探索和拓展光存储和智慧档案产业的应

用场景及技术整合，以达到支撑公司在智慧档案业务方向的效果。

7、紫晶绵阳信息港数据中心项目：系自建数据中心项目，本项目运用信创安可技术，采用国产自主可控软硬件技术进行建设，计划总

建设存储容量为100PB，一期项目存储容量不低于30PB，计划投资规模1亿元。 项目位于军民融合产业园“加速品” 园区，占地约1400平

方米。项目建成后可为游仙区各当地政府政务单位及企业数据提供的全量汇聚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和数据安全保障，为西南地区及成渝双

城经济圈等提供重点领域、重要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存储服务。

问题10、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 年报显示，2021年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8,084.99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46.64%，主要系母公司对子

公司提供投资建设数据中心等固定资产形成的可抵扣资产暂时性差异。 请公司补充披露形成可抵扣资产暂时性差异的相关主体及所得

税税率、内部交易的时间、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存在商业实质。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一、补充披露形成可抵扣资产暂时性差异的相关主体及所得税税率、内部交易的时间、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存在商业实质

（一）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相关主体及所得税税率

公司2021年末和2020年末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主要来源包括上市公司及部分全资子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资产减值准备、递延

收益及合并报表时内部交易合并抵消的未实现毛利。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相关主体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来源

2021-12-31 2020-12-31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税率

递延所得

税资产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税率

递延所得

税资产

紫晶存储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5,324.79 15% 2,298.72 6,230.86 15% 934.63

紫晶存储 递延收益 3,840.02 15% 576.00 4,277.12 15% 641.57

紫晶存储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和坏账准备

971.05 15% 145.66 365.71 15% 54.86

广州紫晶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56.69 25% 64.17 19.92 25% 4.98

深圳紫晶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6.60 25% 4.15 10.56 25% 2.64

长城紫晶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79.33 25% 19.83 - 25% -

内蒙长城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37.85 25% 9.46 0.86 25% 0.22

-

内部交易抵消的未实现销售

毛利

23,455.44 21.18% 4,966.99 9,934.42 16.50% 1,639.14

合计 43,981.77 - 8,084.99 20,839.46 - 3,278.03

注：内部交易抵消的未实现毛利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算所采用的税率为最终购买方的企业所得税率。 由

于内部交易涉及不同交易主体，因此该项税率取平均税率。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1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源于母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增加和内部交易抵消的未实现毛利的增加。

（二）内部交易的时间、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存在商业实质

公司内部交易抵消的未实现销售毛利按照形成资产类别可分为存货、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上述三类内部交易抵消的未实现毛利情

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内部交易形成资

产类型

2021-12-31 2020-12-31

内部交易主

要内容

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税率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税率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存货 8,338.21 15.11% 1,260.20 7,761.91 15.00% 1,164.29

主要系紫晶

存储从梅州

晶铠采购光

存储设备所

需软件

在建工程 11,870.93 25% 2,967.73 1,776.40 23.28% 413.57

主要系紫晶

存储将其设

备销售给子

公司用于提

供存储服务、

研发、展厅展

示等

其中：赣州项目 5,124.56 25% 1,281.14 1,471.10 25% 367.77

石林项目 6,746.37 25% 1,686.59 - - -

固定资产 3,246.30 22.77% 739.06 396.1 15.47% 61.29

其中：抚州项目 2,480.81 25% 620.2 - - -

合计 23,455.44 21.18% 4,966.99 9,934.42 16.50% 1,639.14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1年末内部交易抵消的未实现毛利大幅增加主要源于新增形成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内部交易，上述内部交易

主要包括公司在江西赣州、云南石林和江西抚州三地建设的数据中心项目。上述三个项目对应的未实现毛利的增加占当期内部交易合并

抵消的未实现毛利占比达95.26%，是公司2021年末递延所得税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1、赣州市信丰县“橙心在线”（橙乡紫晶信息港）项目（简称赣州项目）

该项目为公司在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投资建设的数据存储服务平台项目。 对应项目公司为公司持股60%的控股子公司赣州紫晶橙

心数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紫晶” ），本项目及相关内部交易的主要节点如下：

时间 项目和内部交易进展

2020年7月

公司和江西信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关于新建“橙心在线” 项目投资协议书，明确公司和信

丰县国有企业共同出资设立项目运营公司，项目公司在信丰县分期投资建设本项目，首期建设存储规模为

30PB。

2020年9月

公司按投资协议书约定，与合作方深圳市启辰信息数据存储有限公司、信丰高新区投资开发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赣州紫晶。

2020年12月

公司按照前述投资协议书约定，向赣州紫晶交付用于提供存储服务及展厅的相关存储设备（64套ZL2520

系列光存储设备和3套ZL6120系列光存储设备）。

2021年6月15日 公司和赣州紫晶作为联合体中标信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磁光电超融合数据存储服务” 项目。

2021年8月11日

公司和赣州紫晶与信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磁光电超融合数据存储服务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提供

10PB/年的数据存储服务，中标价为1,885万元/年，合计5,655万元）。

2021年9月 公司按照前述中标和签署采购合同的要求，向赣州紫晶补充提供光存储设备相关软件并交付服务器产品。

2021年12月

公司按照前述中标和签署采购合同的要求，向赣州紫晶交付核心交换机、接入交换机、出口防火墙等相关

软硬件产品。

2022年6月 政府与公司商议项目转让相关事宜。

2022年10月-12月 政府指定收购资产国企委托的联通公司验收后出具验收的报告已送达指定国企收购方

综上，公司与赣州紫晶的相关内部交易系根据公司与江西信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关于新建“橙心在线” 项目投资

协议书、公司和赣州紫晶与信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磁光电超融合数据存储服务采购合同》执行的“橙心在线”（橙乡紫晶信息

港）项目，存储服务已中标并与终端客户签署协议，约定的存储服务费用合理，相关内部交易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存在商业实质。

2、长城紫晶西南冷数据存储中心项目（简称石林项目）

该项目为公司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投资建设的数据中心项目。 对应项目公司为公司持股80%的控股子公司长城紫晶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紫晶” ）的全资子公司云南长城紫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长城紫晶” ），本项目及相关内

部交易的主要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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